
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檢疫及防疫條例》的擬議修訂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闡述當局修訂《檢疫及防疫條例》 (《條
例》 ) (第 141 章 )的建議，以配合在世界衞生大會上通過並將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實施的《國際衞生條例 (2005)》，並徵詢
委員對修訂建議的意見。  

背景  

2.  《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就預防和控制對香港公眾衞生有
重要影響的傳染病訂立法律架構，並特別訂定了法定通報的

依據，以及賦予預防和控制《條例》所列疫症 (即瘟疫、黃熱
病及霍亂 )及傳染病的權力。《條例》於一九三六年參照《國
際衞生公約 (1926)》 (其後由《國際衞生條例 (1969)》取代 )的
原則首次制訂，把當時與預防和控制傳染病相關的法例加以

修 訂 和 綜 合 而 成 。 《 條 例 》 其 後 因 應 《 國 際 衞 生 條 例

(1969)》的各項修訂而作出修改。  

3 .  《國際衞生條例 (2005)》已於二零零五年五月第 58 屆世
界衞生大會上通過，並將由二零零七年六月起取代現行的世

界衞生組織 (世衞 )《國際衞生條例 (1969)》，以應付國際間的
衞生風險。《國際衞生條例 (2005)》的適用範圍大幅擴大，
由基本上只涵蓋前述的三種疫症，擴至任何可在國際間蔓延

並對公眾衞生有重要影響的疾病。《國際衞生條例 (2005)》
的主要條文內容包括︰  

(a )  對旅客、運輸工具和貨物實施常規公眾衞生措施；  

(b)  特別規定成員國須在監測和應變，以及入境口岸的控
制措施方面具備「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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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成員國須就所有可能引起國際關注的突發公眾衞生事
件作出通報和核實；以及  

(d)  訂立讓世衞向受到公眾衞生威脅的地區作出建議的制
度，以預防疾病在國際間傳播。  

《國際衞生規例 (2005)》載於附件。  

4.  《國際衞生條例 (2005)》是對世衞成員國具法律約束力
的一套條例，用以協助全球應付公眾衞生威脅。該條例將適

用於中國，並會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三條適用於香港。為

確保香港在這方面的規管架構符合國際要求和達到國際標

準，我們認為有需要對《條例》作出修訂，使本港的法律條

文配合《國際衞生條例 (2005)》的要求。  

5 .  除了要符合《國際衞生條例》外，我們亦需要加強《條
例》中的法律條文，確保本港的疾病控制架構能有效處理首

次或再次出現的疾病，並足以應付突發公眾衞生事件。參考

二 零 零 三 年 爆 發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系 統 綜 合 症 (綜 合 症 )的 經 驗
後，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在其報告提出多項

建議，當中包括建議政府檢討現有法例是否足夠，以確保能

合宜的把某些疾病列為須呈報疾病，另外亦應確立衞生署在

控制傳染病爆發方面的主導角色，以及釐清執行人員所獲的

法定權力。為回應上述建議，我們已全面檢討《條例》及其

附屬法例，確保預防傳染病的法律架構切合時宜，並能夠支

援我們在控制傳染病方面的策略。  

立法建議  

6.  為使《條例》的條文配合世衞經修訂的《國際衞生條例
(2005)》的要求，並確保《條例》有效預防和控制疾病，我
們建議對《條例》作出以下修訂︰  

(a )  參照《國際衞生條例 (2005)》的條文，加強對跨境運
輸 工 具 、 入 境 口 岸 及 出 入 境 旅 客 監 察 和 控 制 的 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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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強疫症爆發的應變能力，並制訂有關的預防和控
制措施；以及  

(c )  為應付和控制突發公眾衞生事件的影響賦予所需權
力。  

主要的擬議條文  

防止國際關注的疾病蔓延香港／從香港向外蔓延  

7.  為防止疾病跨境蔓延，當局必須訂立常規預防措施，盡
量確保各入境口岸、運輸工具，以及進出香港的旅客、貨物

及其他物品，不受感染或污染。再者，亦應設立一套有效的

疾病監察系統，確保能及時在邊境偵測出疾病和污染。為

此，我們建議︰  

(a )  要求有關方面採取合理的步驟，以確保入境口岸及
跨境運輸工具保持衞生，並在有需要時規定其須採

取措施，包括而不限於消毒、除蟲、滅鼠，以及清

除污染等，以防止和控制任何傳染病或任何形式的

污染蔓延香港或從香港向外蔓延；  

(b)  賦權衞生署可要求相關人士提供有關於跨境運輸工
具或入境口岸的任何可能出現的傳染病及污染情況

的相關資料；以及  

(c )  賦權衞生署可檢查入境關卡和跨境運輸工具，並可
發出證明書，例如《國際衞生條例 (2005)》所規定的
船舶免於衞生控制證書等。  

8 .  倘疫症爆發，我們需要及時實施管制措施，以防止疫情
跨境蔓延。此外，我們亦需要相關法定權力，執行世衞因應

某一地區疫症爆發情況而不時發出的應變措施建議。為此，

我們建議︰  

(a )  授權衞生署因應世衞的建議，規定所有進入香港的
旅客出示曾接受防疫注射或預防性治療的證明，並

要求他們作出相關的健康申報；  

 -  3  -   



(b)  授權衞生署為旅客進行所需的身體檢驗或檢測，以
及命令相信是病患者、曾接觸病患者的人、傳染病

帶菌者或受污染人士接受隔離╱檢疫；  

(c )  授權衞生署拒絕看來具傳染性或已受污染的物品出
口或進口，並在有需要時將這些物品扣押和銷毀，

以防止傳染病╱污染蔓延；以及  

(d)  授權衞生署因應世衞的建議，當衞生主任有理由相
信任何旅客是病患者、曾接觸病患者的人、傳染病

帶菌者或受感染人士時，可拒絕其出境。  

防止和控制傳染病在本港蔓延  

9.  有關防止和控制傳染病在本港蔓延方面，我們建議修訂
《條例》以提供所需的法定權力，以便更妥善支援本港的疾

病控制措施。我們特別建議︰  

(a )  因應現時本地的傳染病流行病學，更新和擴大須呈
報疾病的清單，加入關乎公眾衞生的傳染病；  

(b)  凡 遇 具 危 險 性 的 傳 染 病 原 體 的 洩 漏 ， 均 須 作 出 通
報，並授權衞生署規定有關方面交出該等病原體，

以供妥善處理，防止疾病在社區蔓延；  

(c )  授權衞生署署長 (署長 )命令有關方面提交樣本、生物
或病原體，並安排予以測試，以收集有關疾病的進

一步資料，從而防止該種對公眾衞生構成風險的疾

病蔓延或予以控制；  

(d)  規定醫生須就其所知，提供與傳染病個案有關的資
料，以協助調查和追查曾接觸患者的人士；  

(e )  授權衞生署強制傳染病患者、接觸者和帶菌者接受
健康監察；以及  

( f )  更清晰界定衞生署可命令相信是傳染病患者、接觸
者或帶菌者的人士接受隔離／檢疫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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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發公眾衞生事件  

10.  從綜合症爆發所得的經驗顯示，我們需要改善應付突發
公眾衞生事件的應變能力。具備迅速應變和採取有效措施的

能力至為關鍵。過去數年，一些海外國家已着手修訂法例，

加強衞生部門的權力，以期可採取迅速有效的措施處理突發

公眾衞生事件。  

11 .  為確保我們具備應變能力應付任何在香港發生的大型爆
發，我們建議在《條例》內特別加入條文針對控制突發公眾

衞生事件的狀態。擬議的修訂包括：  

(a )  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進入“突發公眾衞
生事件”  狀態，以便可採取適切措施應對和控制情
況；  

(b)  授權政府當局為保障公眾衞生，可就突發公眾衞生
事件取用和向公眾披露相關資料；  

(c )  訂明政府可於進入突發公眾衞生事件的狀態期間，
徵用私人產業 (包括疫苗、藥物、個人保護裝備、車
輛、貨櫃，以及空置住宿設施 )；以及  

(d)  讓非註冊但合資格的醫護人員可於突發事件發生期
間，在署長指示下執行所需的工作和職務。  

12 .  上述各項措施對確保在突發事件發生期間各項公眾衞生
措施可以有效施行，至為重要。在此必須強調，政府當局只

會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會作出上述決定和執行所需的措

施。  

諮詢  

13.  我 們 已 就 須 呈 報 疾 病 的 清 單 的 修 訂 建 議 諮 詢 醫 院 管 理
局、私家醫生、私家醫生協會和衞生防護中心轄下的科學委

員會，並獲得正面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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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此外，我們亦已通過相關的諮詢組織、行業協會和業界
內的主要營辦商，就防止和控制疾病傳播的擬議措施徵詢空

運、航運、物流、入境口岸和其他跨境運輸業的意見。他們

大都支持有關建議，並認為擬議的法例修訂對保障公眾衞生

至為重要。部分意見指衞生署日後應就推行衞生措施方面提

供相關的訓練和提供指引。衞生署會與相關人士／機構緊密

合作，確保擬議措施可順利推行。  

對社會及經濟的影響  

15.  有關建議應可更妥善加強本地預防和控制疾病蔓延的規
管制度，從而為公眾衞生提供更佳的保障。由於本港的入口

口岸及跨境運輸工具的衞生水平普遍記錄良好，因此我們估

計在正常情況下，擬議修訂對相關業界影響輕微，業務應可

大致如常運作。不過，在疫症爆發或突發事件期間，他們可

能須負起額外工作，以保障公眾衞生。政府知悉《國際衞生

條例》的原則是避免對國際交通及貿易造成不必要干擾，並

明白須維持本港國際客貨運及貿易流暢，因此會竭盡全力，

確保在實施保障公眾衞生的措施時，貿易及運輸只會受到輕

微影響。  

立法計劃  

16.  我們計劃在二零零七年第二季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徵詢意見  

17.  請委員就上文有關《條例》的修訂建議提出意見。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二零零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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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卫生条例（2005 年） 

第一编 – 定义、目的以及范围、原则和负责当局 

第一条 定义 

 
1. 适用于《国际卫生条例》（以下统称“IHR”或“条例”）： 

“受染”系指受到感染或污染或携带感染或污染源以至于构成公共卫生危害的人员、
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邮包或骸骨； 

“受染地区”系指世卫组织依据本条例明确建议采取卫生措施的某个地理区域； 

“飞机”系指进行国际航行的航空器； 

“机场”系指国际航班到达或离开的任何机场； 

交通工具的“到达”系指： 

(1) 远洋航轮到达或停泊港口的限定地区； 

(2) 飞机到达机场； 

(3) 国际航行中的内陆航行船舶到达入境口岸； 

(4) 火车或公路车辆到达入境口岸； 

“行李”系指旅行者的个人物品； 

“货物”系指交通工具或集装箱中运载的物品； 

“主管当局”系指根据本条例负责执行和采取卫生措施的当局； 

“集装箱”系指一种运输设备： 

(1) 具有永久特性，相当坚固，适于反复使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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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门设计，便于以一种或多种运输方式运送货物，而无须中途重新装货； 

(3) 安装了便于操作的设备，特别是便于集装箱从一种运输方式转为另一种运输方
式；以及 

(4) 专门设计得便于装货和腾空； 

“集装箱装卸区”系指为装卸用于国际运输的集装箱而专门开辟的地点或设施； 

“污染”系指在人体或动物身体表面、在消费产品中（上）或在其它无生命物体（包
括交通工具）上存在可以构成公共卫生危害的传染性病原体或有毒因子或物质； 

“交通工具”系指用于国际航行的飞机、船舶、火车、公路车辆或其它运输工具； 

“交通工具运营者”系指负责管理交通工具的自然人或法人，或其代理； 

“乘务员”系指交通工具上不是乘客的人员； 

“除污”系指采取卫生措施消除在人体或动物身体表面、在消费产品中（上）或在其
它无生命物体（包括交通工具）上存在可以构成公共卫生危害的传染性病原体或有毒因
子或物质的程序； 

“离开”系指人员、行李、货物、交通工具或物品离开领土的行动； 

“灭鼠”系指在入境口岸采取卫生措施控制或杀灭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
设施、物品和邮包中存在的传播人类疾病的啮齿类媒介的程序； 

“总干事”系指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疾病”系指对人类构成或可能构成严重危害的任何疾病或病症，无论其病因或来源
如何; 

“消毒”系指采用卫生措施利用化学或物理制剂的直接作用控制或杀灭人体或动物
身体表面或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和邮包中(上)的传染性病原体的程序； 

“除虫”系指采用卫生措施控制或杀灭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和邮包
中传播人类疾病的昆虫媒介的程序； 

“事件”系指发生疾病或可能发生疾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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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疫通行”系指允许船舶进入港口、离岸或登岸、卸载货物或储备用品；允许飞机
着陆后登机或下机、卸载货物或储备用品；允许陆地车辆到达后上车或下车、卸载货物
或储备用品； 

“物品”系指国际航行中运输的有形产品（包括动物和植物），以及在交通工具上使
用的物品； 

“陆地过境点”系指一个缔约国内的陆地入境口岸，包括道路车辆和火车使用的口
岸； 

“陆地运输车辆”系指国际航行中用于陆地运输的机动交通工具，包括火车、客车、
卡车和汽车； 

“卫生措施”系指为预防疾病或污染传播实行的程序；卫生措施不包括执行法律或安
全措施； 

“病人”系指患有或感染可造成公共卫生危害的身体疾患的个人； 

“感染”系指感染性病原体进入人体和动物身体并在体内发育或繁殖，并可能构成公
共卫生危害； 

“检查”系指由主管当局或在其监督下检查地区、行李、集装箱、交通工具、设施、
物品或邮包（包括相关资料和文件），以确定是否存在公共卫生危害； 

“国际交通”系指个人、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或邮包跨越国际边境
的流动，包括国际贸易； 

“国际航行”系指： 

(1) 如为交通工具，是指在不止一个国家领土的入境口岸之间的航行，或者在同一
国家领土或各管区的入境口岸之间的航行（该交通工具在航行中必须经停任何其它
国家，但只限于有停靠的航程）； 

(2) 如为旅行者，是指进入某个国家领土的旅行，而此领土不属该旅行者启程的国
家； 

“干扰性”系指通过深入或密切的接触或盘问可能引起的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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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系指皮肤被刺伤或切开，或者器具或异物插入身体或体腔。对本条例而言，
对耳、鼻、口进行医学检查，使用耳内、口腔或皮肤温度计评估体温，或者采用热感应
成像术；医学检查；听诊；体外触诊；视网膜检影；体外采集尿、粪或唾液标本；体外
测量血压；以及心电图应被视为非创伤性的； 

“隔离”系指将病人或受染者或受染的行李、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或邮包与其他
个人和物体隔离，以防止感染或污染扩散； 

“医学检查”系指经授权的卫生人员或有关当局直接监督下的人员对个人的初步评
估，以确定其健康状况和对他人的潜在公共卫生危害，这可包括检查健康证书以及根据
个案情况需要而进行的体格检查； 

“《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系指每一缔约国指定的、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
例》联络点按本条例随时可与之沟通的国家中心； 

“本组织”或“世卫组织”系指世界卫生组织； 

“永久居留”的含义由有关缔约国的国家法律界定； 

“个人数据”系指与已确认或可确认的自然人有关的任何信息； 

“入境口岸”系指旅行者、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和邮包入境或出境
的国际关口，以及为入境或出境的旅行者、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和邮
包服务的单位和区域； 

“港口”系指国际航行的船舶到达或离开的一个海港或内陆水路港口； 

“邮包”系指由邮件或快递服务部门进行国际输送的注明收件地址的物件或包裹；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系指按本条例规定所确定的不同寻常的事件； 

(1) 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它国家的公共卫生危害；以及 

(2) 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 

“公共卫生观察”系指为了确定疾病传播的危险性在一段时间内监测旅行者的健康
状况； 

“公共卫生危害”系指具有损及人群健康可能性的事件，特别是可在国际上传播或构
成严重和直接危险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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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系指限制有嫌疑但无症状的个人或有嫌疑的行李、集装箱、交通工具或物品
的活动和（或）将其与其他的个人和物体隔离，以防止感染或污染的可能传播； 

“建议”和“建议的”系指根据本条例发布的临时或长期建议； 

“宿主”系指感染性病原体通常寄居的动物、植物或物质，其存在可构成公共卫生危
害； 

“公路车辆”系指火车之外的陆地运输车辆； 

“科学依据”系指根据既定和公认的科学方法提供某一层证据的信息； 

“科学原则”系指通过科学方法了解的公认基本自然法则和事实； 

“船舶”系指国际航行中的远洋或内河航运船舶； 

“长期建议”系指世卫组织根据第十六条提出的有关适宜卫生措施的非约束性建议，
建议系针对现有的特定公共卫生危害、为防止或减少疾病的国际传播和尽量减少对国际
交通的干扰而需要常规或定期采取的措施； 

“监测”系指出于公共卫生目的系统地不断收集、核对和分析数据以及及时传播公共
卫生信息，以供评估和采取必要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嫌疑”系指缔约国认为个人、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或邮包已经暴
露于或可能暴露于公共卫生危害并且有可能是传播疾病的可能来源； 

“临时建议”系指世卫组织根据第十五条在应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提
出的、有时间限定并建立在特定风险基础上的非约束性建议，以便防止或减少疾病的国
际传播和尽量减少对国际交通的干扰； 

“临时居留”的含义由有关缔约国的国家法律界定； 

“旅行者”系指进行国际旅行的自然人； 

“媒介”系指通常传播构成公共卫生危害的传染性病原体的昆虫或其它动物； 

“核实”系指一个缔约国向世卫组织提供信息确认该国一处或多处领土内事件的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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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系指《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随时可与
之沟通的世卫组织内的单位。 

2. 除非条款中另有规定或定义，提及本条例时包括其附件。 

第二条 目的和范围 

本条例的目的和范围是以针对公共卫生危害、同时又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
必要干扰的适当方式预防、抵御和控制疾病的国际传播，并提供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第三条 原则 

1. 本条例的执行应充分尊重人的尊严、人权和基本自由。 

2. 本条例应在联合国宪章和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的指导之下执行。 

3. 本条例的执行应以其广泛用以保护世界上所有人民不受疾病国际传播之害的目标
为指导。 

4. 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国家具有主权权利根据其卫生政策立法和实施法
规。在这样做时，它们应遵循本条例的目的。 

第四条 负责当局 

1. 每个缔约国应当指定或建立《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以及在各自管辖行政范
围内负责按本条例实施卫生措施的当局。 

2. 《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应随时能够同根据本条 3款设立的世卫组织《国际
卫生条例》联络点保持联系。《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的职责应该包括： 

(1) 代表有关缔约国同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就有关本条例实施的紧急
情况进行沟通，特别是根据第六至十二条的规定；以及 

(2) 向有关缔约国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传播信息，并汇总反馈意见，其中包括负责
监测和报告的部门、入境口岸、公共卫生服务机构、诊所、医院和其它政府机构。 

3. 世卫组织应当指定《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后者应与《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
单位随时保持联系。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应将本条例的执行情况（特别是
根据第六至十二条的规定）及时分送有关缔约国的《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世
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可由世卫组织在本组织总部或区域一级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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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缔约国应当向世卫组织提供本国《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的详细联系方式，
同时世卫组织应当向缔约国提供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的详细联系方式。以
上联系细节应不断更新并每年予以确认。世卫组织应当让所有缔约国了解世卫组织按本
条规定所收到的《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的联系细节。 

第二编 — 信息和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第五条 监测 

1. 每个缔约国应当根据本条例附件 1的具体规定尽快，但不迟于本条例在该缔约国生
效后五年发展、加强和维持发现、评估、通报和报告事件的能力建设。 

2. 在附件 1A部分第 2款所述的评估之后，缔约国可根据正当需要和实施计划向世卫
组织报告，从而获得两年的延长期以履行本条第 1款规定的义务。在特殊情况下并在一
项新的实施计划的支持下，缔约国可向总干事要求不超过两年的进一步延长，总干事应
该考虑按第五十条成立的委员会（以下称“审查委员会”）的技术意见并作出决定。在本
条第 1款所述的时期之后，获得延期的缔约国应每年向世卫组织报告全面实施方面的进
展。 

3. 世卫组织应按要求帮助缔约国发展、加强和维持本条第 1款所述的能力。 

4. 世卫组织应当通过监测活动收集有关事件的信息，并评估事件引起疾病国际传播的
潜力和对国际交通的可能干扰。将根据第十一条并酌情根据第四十五条来处理世卫组织
按本款收到的信息。 

第六条 通报 

1. 每个缔约国应当利用附件 2 的决策文件评估本国领土内发生的事件。每个缔约国
应当以现有最有效的通讯方式通过《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在评估公共卫生信息
后 24 小时内向世卫组织通报在本国领土内发生、并按决策文件有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情况的所有事件，以及为应对这些事件所采取的任何卫生措施。如果世卫
组织接到的通报涉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权限，世卫组织应立刻通报国际原子能机构。 

2. 通报后，缔约国应当继续及时向世卫组织报告它得到的关于所通报事件的确切和充
分详细的公共卫生信息，在可能时其中包括病例定义、实验室检测结果、危险的来源和
类型、病例数和死亡数、影响疾病传播的情况及所采取的卫生措施；必要时，应当报告
在应对国际关注的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面临的困难和需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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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在出乎预料或不寻常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信息共享 

缔约国如果有证据表明在其领土内存在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出乎预料或不寻常的公共卫生事件，不论其起源或来源如何，即应向世卫组织提供所有
相关的公共卫生信息。在此情况下，第六条的规定得充分适用。 

第八条 磋商 

若发生在本国领土的事件无需按第六条通报，特别是现有的信息不足以填写决策文
件，缔约国仍可通过《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随时让世卫组织对此事件知情，并
同世卫组织就适宜的卫生措施进行磋商。此类联系应按第十一条第 2至 4款处理。在本
国领土发生事件的缔约国可要求世卫组织协助评估该缔约国获取的任何流行病学证据。 

第九条 其它报告 

1. 世卫组织可考虑除通报或磋商外来自其它来源的报告，根据既定的流行病学原则评
估这些报告，并然后将事件信息通报在其领土内据称发生事件的缔约国。在根据这类报
告采取任何行动前，世卫组织应当按照第十条规定的程序与据称在其领土内发生事件的
缔约国进行协商并设法获得核实。为此目的，世卫组织应将获得的信息通报各缔约国，
并且只有在充分合理的情况下世卫组织才可对信息来源进行保密。这类信息将根据第十
一条规定的程序加以使用。 

2. 在可行的情况下，缔约国应当在获得在本国领土外确认发生有可能引起疾病国际传
播的公共卫生危害证据后的 24小时内报告世卫组织，其依据为出现以下输出或输入性： 

(1) 人间病例； 

(2) 携带感染或污染的媒介；或 

(3) 受污染物品。 

第十条 核实 

1. 根据第九条的规定，世卫组织应当要求缔约国对除通报和磋商以外的其它来源的、
声称该国正发生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进行核实。在此情况下，
世卫组织应就正设法核实的报告通知有关缔约国。 

2. 按照上一款和第九条，当世卫组织提出要求时，每个缔约国应当核实和提供： 

(1) 在 24小时内对世卫组织的要求做出的初步答复或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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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24 小时内提供的关于世卫组织要求中所提及状况的现有公共卫生信息；以
及 

(3) 在第六条所规定评估的前提下向世卫组织报告的信息，其中包括该条陈述的相
关信息。 

3. 世卫组织在收到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后，应当表示愿意就
评估疾病国际传播的潜势、对国际交通的可能干扰和控制措施是否适当与有关缔约国合
作。这种活动可包括与其它制定标准的组织合作以及建议动员国际援助以支持国家当局
开展和协调现场评估。在缔约国提出要求时，世卫组织应当提供支持上述建议的信息。 

4. 倘若该缔约国不接受合作建议，当公共卫生危害的规模证实有必要时，世卫组织可
与其它缔约国共享可获得的信息，并在考虑到有关缔约国意见的情况下鼓励该缔约国接
受世卫组织的合作建议。 

第十一条  世卫组织提供信息 

1. 按照本条第 2款，世卫组织应当通过目前最有效的途径尽快秘密向所有缔约国并酌
情向相关政府间组织发送按第五至十条（含第十条）规定收到并是使该缔约国能够应付
公共卫生危害所必需的公共卫生信息。世卫组织应向其它缔约国通报可帮助它们防范发
生类似事件的信息。 

2. 世卫组织应当利用按第六和八条及第九条第 2款收到的信息，根据本条例的规定进
行核实、评估和援助，但不得将此类信息广泛提供给其它缔约国，除非与以上条款所涉
的缔约国另有协议，直至： 

(1) 按第十二条该事件被确定为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 

(2) 根据既定的流行病学原则，世卫组织确认了证明感染或污染在国际间传播的信
息；或 

(3) 有证据表明： 

① 由于污染、病原体、媒介或宿主的性质，控制国际传播的措施不可能取得
成功；或 

② 缔约国缺乏为防止疾病进一步传播采取必要措施的实际能力；或 

(4) 鉴于可能受到感染或污染的旅行者、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或
邮包国际流动的性质和范围，必须立即采取国际控制措施。 

3. 世卫组织应当与在其领土内发生事件的缔约国就按本条公开信息的意图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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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有关同一事件的其它信息已经公开，而且有必要宣传有权威和独立的信息，根
据本条例，世卫组织在将按本条第 2款收到的信息通报缔约国的同时，也可向公众公开
上述信息。 

第十二条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确定 

1. 根据收到的信息，特别是从本国领土上正发生事件的缔约国收到的信息，总干事应
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标准和程序确定该事件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如果依据本条例规定进行的评估总干事认为正发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则应当与本国领土上发生事件的缔约国就初步决定进行磋商。如果总干事和缔约国对决
定意见一致，总干事应当根据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程序就适宜的临时建议征求按第四十八
条成立的委员会（以下统称“突发事件委员会”）的意见。 

3. 在以上第 2 款的磋商之后，如果总干事和本国领土上发生事件的缔约国未能在 48
小时内就事件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取得一致意见，应当按照第四十九
条规定的程序做出决定。 

4. 在决定某个事件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总干事应当考虑： 

(1) 缔约国提供的信息； 

(2) 附件 2所含的决策文件； 

(3) 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建议； 

(4) 科学原则以及现有的科学依据和其它有关信息；以及 

(5) 对人类健康危险度、疾病国际传播风险和对国际交通干扰危险度的评估。 

5. 经与本国领土上发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缔约国磋商后，如果总干事认
为一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业已结束，总干事应当按照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程序
做出决定。 

第十三条  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1. 每一缔约国应当按照附件 1的要求尽速、但自本条例对该缔约国生效之日起不迟于
五年，发展、加强和维持快速和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害和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能力。世卫组织应当与会员国协商，发表指导方针以支持缔约国发展公共卫生应对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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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附件 1Ａ部分第 2款所述的评估之后，缔约国可根据正当需要和实施计划向世卫
组织报告，从而获得两年的延长期以履行本条第 1款规定的义务。在特殊情况下并在一
项新的实施计划的支持下，缔约国可向总干事要求不超过两年的进一步延长，总干事应
该考虑审评委员会的技术意见并作出决定。在本条第１款所述的时期之后，获得延期的
缔约国应每年向世卫组织报告全面实施方面的进展。 

3. 在缔约国的要求下，世卫组织应当通过提供技术指导和援助以及通过对所采取的控
制措施的有效性评估（包括在必要时调动开展现场援助国际专家组）进行合作，以应对
公共卫生危害和其它事件。 

4. 根据第十二条经与有关缔约国磋商后，如果世卫组织确定正发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除本条第 3款所示的支持外，它还可向缔约国提供进一步的援助，其中包
括评估国际危害的严重性和控制措施是否适当。这种合作可包括建议动员国际援助以支
持国家当局开展和协调现场评估。当缔约国提出要求时，世卫组织应当提供支持此类建
议的信息。 

5. 在世卫组织的要求下，缔约国应当尽最大可能对世卫组织协调的应对活动提供支
持。 

6. 当有要求时，世卫组织应当向受到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或威胁的其它
缔约国提供适宜的指导和援助。 

第十四条  世卫组织与政府间组织和国际机构的合作 

1. 世卫组织在实施本条例时应当酌情与其它有关政府间组织或国际机构合作并协调
其活动，其中包括通过缔结协定和其它类似的安排。 

2. 如果通报、核实或应对某个事件主要属于其它政府间组织或国际机构的职责范围，
则世卫组织应当与该组织或机构协调活动，以便确保为保护公众健康采取适当的措施。 

3. 尽管如前所述，本条例不应阻止或限制世卫组织出于公共卫生目的而提供建议、支
持或给予技术或其它援助。 

第三编 — 建议 

第十五条  临时建议 

1. 若按第十二条确定正发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总干事应当根据第四十九
条规定的程序发布临时建议。可酌情（包括在确定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经结
束后）修改或延续此类临时建议，此时也可按需要发布旨在预防或迅速发现其卷土重来
的其它临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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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临时建议可包括遭遇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缔约国或其它缔约国对人员、
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和（或）邮包拟采取的卫生措施，其目的在于防
止或减少疾病的国际传播和避免对国际交通的不必要干扰。 

3. 临时建议可根据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程序随时撤消，并应在公布三个月后自动失效。
临时建议可修改或再延续三个月。临时建议至多可持续到确定与其有关的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的第二届世界卫生大会。 

第十六条  长期建议 

世卫组织可根据第五十三条提出关于常规或定期采取适宜卫生措施的长期建议。缔
约国可针对正发生的特定公共卫生危害对人员、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
和（或）邮包采取以上措施，其目的为防止或减少疾病的国际传播和避免对国际交通的
不必要干扰。世卫组织可根据第五十三条适时修改或撤消长期建议。 

第十七条  建议的标准 

总干事在发布、修改或撤消临时或长期建议时应当考虑： 

(1) 有直接关系的缔约国的意见； 

(2) 视情况，突发事件委员会或审查委员会的建议； 

(3) 科学原则以及现有的科学证据和信息； 

(4) 根据符合实际情况的危险度评估所采取的卫生措施对国际交通和贸易的限制
和对人员的干扰并不大于可合理采取并能实现适当程度保护健康的其它措施； 

(5) 相应的国际标准和文件； 

(6) 其它相关政府间组织和国际机构开展的活动；以及 

(7) 其它有关事件的适宜和具体信息。 

对于临时建议，总干事在本条第(4)和(5)款中的考虑可因情况紧急而受到限制。 

第十八条  针对人员、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和邮包的建议 

1. 世卫组织针对人员向缔约国发布的建议可包括以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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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采取特定的卫生措施； 

– 审查在受染地区的旅行史； 

– 审查医学检查证明和任何实验室分析结果； 

– 需要做医学检查； 

– 审查疫苗接种或其它预防措施的证明； 

– 需要接种疫苗或采取其它预防措施； 

– 对嫌疑者进行公共卫生观察； 

– 对嫌疑者实行检疫或其它卫生措施； 

– 对受染者实行隔离并进行必要的治疗； 

– 追踪与嫌疑或受染者接触的人员； 

– 不准嫌疑或受染者入境； 

– 拒绝未感染的人员进入受染地区；以及 

– 进行出境检查并（或）限制来自受染地区的人员出境。 

2. 世卫组织针对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和邮包向缔约国发布的建议可
包括以下意见： 

– 不必采取特定的卫生措施； 

– 审查载货清单和航行路线； 

– 实行检查； 

– 审查离境或过境时采取消除感染或污染措施的证明； 

– 处理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邮包或骸骨以消除感染或污染源
（包括病媒和宿主）； 



WHA58.3 
 
 
 

18 

– 采取具体卫生措施以确保安全处理和运输骸骨； 

– 实行隔离或检疫； 

– 如果现有的一切处理或操作方法均不成功，则在监控的情况下查封和销毁受感
染或污染或者嫌疑的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或邮包；以及 

– 不准离境或入境。 

第四编 — 入境口岸 

第十九条  总职责 

除本条例规定的其它职责外，每个缔约国应当： 

(1) 确保附件 1 规定的指定入境口岸的能力按第五条第 1 款和第十三条第 1 款规
定的期限内得到加强； 

(2) 确定负责本国领土上每个指定入境口岸的主管当局；并 

(3) 当为应对特定的潜在公共卫生危害提出要求时，尽量切实可行地向世卫组织
提供有关入境口岸感染或污染源（包括媒介和宿主）的相关资料，因此类感染或污
染有可能导致疾病的国际传播。 

第二十条  机场和港口 

1. 缔约国应当指定理应加强附件 1规定的能力的机场和港口。 

2. 缔约国应当确保：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要求和附件 3的示范格式签发船舶免予卫生控
制证书和船舶卫生控制证书。 

3. 每个缔约国应当向世卫组织寄送被授予以下权限的港口名单： 

(1) 签发船舶卫生控制证书和提供附件 1和 3提及的服务；或 

(2) 只签发船舶免予卫生控制证书；以及 

(3) 延长船舶免于卫生控制证书一个月，直至船舶抵达可能收到证书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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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缔约国应当将列入名单的港口情况可能发生的任何改变通知世卫组织。世卫组
织应当公布根据本款收到的信息。 

4. 在有关缔约国的要求下，世卫组织可以在经适当调查后设法证明：在其领土上的机
场或港口符合本条第 1和 3款的要求。以上证明材料可由世卫组织在与缔约国协商下定
期审核。 

5. 世卫组织在与相关政府间组织和国际机构的合作下，应当制订和公布按本条规定为
机场和港口颁发证书的准则。世卫组织还应该发布经认证的机场和港口的清单。 

第二十一条 陆地过境点 

1. 当出于公共卫生原因有正当理由时，缔约国可指定陆地过境点，后者应加强附件 1
规定的能力，并考虑到： 

(1) 缔约国可能指定的陆地过境点与其它入境口岸相比，各类型国际交通的流量和
频率；以及 

(2) 国际交通起源地或到达特定陆地过境点之前所通过地区存在的公共卫生危害。 

2. 拥有共同边界的缔约国应考虑： 

(1) 根据第五十七条就预防或控制疾病在陆地过境点的国际传播达成双边或多边
协定或安排；以及 

(2) 按本条第 1款联合指定具备附件 1中所规定能力的邻近陆地过境点。 

第二十二条 主管当局的作用 

1. 主管当局应当： 

(1) 负责检测从受染地区离开或到达的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
邮包和骸骨，以便其始终保持无感染或污染源（包括媒介和宿主）的状态； 

(2) 尽量切实可行地确保旅行者在入境口岸使用的设施维持合乎卫生的状态并保
持无感染或污染源（包括媒介和宿主）； 

(3) 按本条例要求负责监督对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邮包和骸骨
采取的任何灭鼠、消毒、灭虫或除污措施或对人员采取的任何卫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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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尽可能事先告知交通工具运营者对交通工具采取控制措施的意向，并应在有
条件的情况下提供有关使用方法的书面信息； 

(5) 负责监督清除和安全处理交通工具中任何受污染的水或食品、人或动物排泄
物、废水和任何其它污染物； 

(6) 采取与本条例相符的一切可行措施，检测和控制船舶排放的污水、垃圾、压
舱水和其它有可能引起疾病的物质，因这些均可污染港口、河流、运河、海峡、湖
泊或其它国际水道的水域； 

(7) 负责监督在入境口岸向旅行者、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邮
包和骸骨提供服务的人员，必要时包括实施检查和医学检查； 

(8) 具备有效的应急措施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 

(9) 就按本条例采取的相关公共卫生措施同《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联系。 

2. 如有确实迹象和（或）证据表明从受染地区出发时采取的措施并不成功，则可对来
自该受染地区的旅行者、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邮包和骸骨在到达时
重新采取世卫组织建议的卫生措施。 

3. 在进行灭虫、灭鼠、消毒、除污和其它卫生措施时，应避免伤害个人并尽可能避免
造成不适，或避免损害环境以致影响公共卫生，或损坏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
物品和邮包。 

第五编 — 公共卫生措施 

第一章 — 总则 

第二十三条 到达和离开时的卫生措施 

1. 遵循适用的国际协议和本条例各有关条款，缔约国出于公共卫生目的可要求在到达
或离开时： 

(1) 对旅行者： 

① 了解有关该旅行者旅行目的地的情况，以便与其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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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了解有关该旅行者旅行路线以确认到达前是否在受染地区或其附近进行
过旅行或可能接触感染或污染，以及检查旅行者的健康文件（如果按本条例需
要此类文件）；和（或） 

③ 进行能够实现公共卫生目标的干扰性最小的非创伤性医学检查； 

(2) 对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邮包和骸骨进行检查。 

2. 如通过本条第 1款规定的措施或通过其它手段取得的证据表明存在公共卫生危害，
缔约国尤其对嫌疑或受染旅行者可在个别情况个别处理的基础上按本条例采取能够实
现防范疾病国际传播的公共卫生目标的干扰性和创伤性最小的医学检查等额外卫生措
施。 

3. 根据缔约国的法律和国际义务，未经旅行者本人或其父母或监护人的事先知情同
意，不得进行本条例规定的医学检查、疫苗接种、预防或卫生措施，但第三十一条第 2
款不在此列。 

4. 根据缔约国的法律和国际义务，按本条例接种疫苗或接受预防措施的旅行者本人或
其父母或监护人应当被告知接种或不接种疫苗以及采用或不采用预防措施引起的任何
风险。缔约国应当根据该国的法律将此要求通知医生。 

5. 对旅行者实行或施行涉及疾病传播危险的任何医学检查、医学操作、疫苗接种或其
它预防措施时，必须根据既定的国家或国际安全准则和标准，以尽量减少这种危险。 

第二章 — 对交通工具和交通工具运营者的特别条款 

第二十四条 交通工具运营者 

1. 缔约国应当采取符合本条例的一切可行措施，确保交通工具运营者： 

(1) 遵守世卫组织建议并经缔约国采纳的卫生措施； 

(2) 告知旅行者世卫组织建议并经缔约国采纳的舱内卫生措施；并 

(3) 经常保持所负责的交通工具无感染或污染源（包括媒介和宿主）状态。如果发

现有感染或污染源的证据，需要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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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条对交通工具和交通工具运营者的具体规定见附件 4。在媒介传播疾病方面，适

用于交通工具和交通工具运营者的具体措施见附件 5。 

第二十五条 过境船舶和飞机 

除第二十七和四十三条另有规定或经适用的国际协议授权之外，缔约国对以下情况

不得采取卫生措施： 

(1) 不是来自受染地区、在前往另一国家领土港口的途中经过该缔约国领土的沿海

运河或航道的船舶。在主管当局监督下应当允许任何此类船舶添加燃料、水、食物

和供应品； 

(2) 通过该缔约国管辖的航道、但不在港口或沿岸停靠的任何船舶；以及 

(3) 在该缔约国管辖的机场过境的飞机，但可限制飞机停靠在机场的特定区域，不

得上下人员和装卸货物。然而，在主管当局监督下应当允许任何此类飞机添加燃料、

水、食物和供应品。 

第二十六条 过境的民用卡车、火车和客车 

除第二十七和四十三条另有规定或经适用的国际协议授权之外，不得对来自非疫区

并在无人员上下和装卸货物的情况下通过领土的民用卡车、火车或客车采取卫生措施。 

第二十七条 受染交通工具 

1. 如果根据公共卫生危害的事实和证据发现交通工具舱内存在着临床迹象或症状和
情况（包括感染和污染源），主管当局应当认为该交通工具受染，并可： 

(1) 对交通工具进行适宜的消毒、除污、除虫或灭鼠，或使上述措施在其监督下进
行；并 

(2) 结合每个具体情况决定所采取的技术，以保证按本条例的规定充分控制公共卫
生危害。若世卫组织为此程序有建议的方法或材料，应予以采用，除非主管当局认
为其它方法也同样安全和可靠。 

主管当局可执行补充卫生措施，包括必要时隔离交通工具，以预防疾病传播。应该向《国
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报告这类补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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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入境口岸的主管当局不具备执行本条要求的控制措施的实力，受染交通工具在
符合以下条件的情况下可允许离港： 

(1) 主管当局应当在离港之际向下一个已知入境口岸的主管当局提供第(2)项提及
的信息；以及 

(2) 如为船舶，则在船舶卫生控制证书中应当注明所发现的证据和需要采取的控制
措施。 

应当允许任何此类船舶在主管当局监督下添加燃料、水、食品和供应品。 

3. 主管当局对以下情况表示满意时，曾被认为受染的交通工具应不再被如是对待： 

(1) 本条第 1款规定的措施已得到有效执行；以及 

(2) 舱内无构成公共卫生危害的情况。 

第二十八条 入境口岸的船舶和飞机 

1. 除第四十三条或适用的国际协议另有规定之外，不应当因公共卫生原因而阻止船舶
或飞机在任何入境口岸停靠。但是，如果入境口岸不具备执行本条例规定的卫生措施的
能力，可命令船舶或飞机在自担风险的情况下驶往可到达的最近适宜入境口岸，除非该
船舶或飞机有会使更改航程不安全的操作问题。 

2. 除第四十三条或适用的国际协议另有规定之外，缔约国不应当出于公共卫生理由拒
绝授予船舶或飞机“无疫通行”；特别是不应当阻止它上下乘员、装卸货物或储备用品，
或添加燃料、水、食品和供应品。缔约国可在授予“无疫通行”前进行检查，若舱内发现
感染或污染源，则可要求进行必要的消毒、除污、灭虫或灭鼠，或者采取其它必要措施
防止感染或污染传播。 

3. 在可行的情况下和按上一款，缔约国如根据船舶或飞机到达前收到的信息认为该船
舶或飞机的到达不会引起或传播疾病，则应当通过无线通讯或其它通讯方式授予无疫。 

4. 船舶的负责官员或飞机的机长或其代理在到达目的地港口或机场前应当将舱内任
何显示出某种传染病迹象的患病者的情况或存在公共卫生危害的证据在负责官员或机
长一俟获知存在这类病情或公共卫生危害后便尽早通知港口或机场管制部门。此信息必
须立即告知港口或机场的主管当局。在紧急情况下，负责官员或机长应直接向有关港口
或机场主管当局通报此类信息。 



WHA58.3 
 
 
 

24 

5. 如由于非飞机机长或船舶负责官员所能控制的原因，嫌疑受染或受染的飞机或船舶
着陆或停泊于不是原定到达的机场或港口，则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1) 飞机机长或船舶负责官员或其他负责人应当尽一切努力立即与最近的主管当
局联系； 

(2) 主管当局一旦得知飞机着陆，可采取世卫组织建议的卫生措施或本条例规定的
其它卫生措施； 

(3) 除非出于紧急情况或与主管当局进行联系的需要，或得到主管当局的批准，否
则搭乘飞机或船舶的旅客不得离开飞机或船舶附近，也不得从飞机或船舶附近移动
货物；以及 

(4) 在执行主管当局要求的所有卫生措施后，如果此类措施圆满完成，飞机或船舶
可继续前往原定着陆或停泊的机场或港口，或如因技术原因不能在这里着陆或停
泊，可前往位置方便的机场或港口。 

6. 虽然有本条所含的条款，船舶的负责官员或飞机的机长可为了舱内旅客的健康和安
全而采取认为必需的紧急措施。负责官员或机长应就按本款采取的任何措施尽早告知主
管当局。 

第二十九条 入境口岸的民用卡车、火车和客车 

世卫组织应与缔约国协商，制定对入境口岸和通过陆地过境点的民用卡车、火车和
客车所采取卫生措施的指导原则。 

第三章 — 对旅行者的特别条款 

第三十条  接受公共卫生观察的旅行者 

除第四十三条另有规定外或按照适用的国际协议的规定，如在抵达时接受公共卫生
观察的可疑旅行者不构成直接的公共卫生危害，而缔约国将其预期到达的时间通知入境
口岸的主管当局（如知道），则该旅行者可允许继续国际旅行。该旅行者在抵达后应报
告该主管当局。 

第三十一条 与旅行者入境有关的卫生措施 

1. 不得将创伤性医学检查、疫苗接种或其它预防措施作为任何旅行者进入某个缔约国
领土的条件。但除第三十二、四十二和四十五条另有规定外，本条例不排除缔约国在以
下情况中要求实行医学检查、疫苗接种或其它预防措施或者提供疫苗接种或其它预防措
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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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要时确定是否存在公共卫生危害； 

(2) 作为寻求临时或长期居留的任何旅行者入境的条件； 

(3) 按照第四十三条或附件 6和 7作为任何旅行者入境的条件；或 

(4) 按照第二十三条可予以实行。 

2. 如果缔约国按本条第 1 款要求旅行者接受医学检查、疫苗接种或其它预防措施，
而旅行者本人不同意采取任何此类措施或拒绝提供第二十三条第 1（1）款提及的信息或
文件，则有关缔约国可根据第三十二、四十二和四十五条拒绝该旅行者入境。若有证据
表明存在危急的公共卫生危害，则缔约国根据其国家法规并出于控制此危害的必要，可
强迫旅行者接受或根据第二十三条第 3款建议旅行者接受： 

(1) 创伤性和干扰性最小、但可达到公共卫生目的的医学检查； 

(2) 疫苗接种或其它预防措施；或 

(3) 预防或控制疾病传播的其它常用的卫生措施，包括隔离、检疫或让旅行者接
受公共卫生观察。 

第三十二条 旅行者的待遇 

在实行本条例规定的卫生措施时，缔约国应当以尊重其尊严、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态
度对待旅行者，并尽量减少此类措施引起的任何不适或痛苦，其中包括： 

(1) 以礼待人，尊重所有旅行者； 

(2) 考虑旅行者在性别、社会文化、种族或宗教方面所关注的问题；以及 

(3) 向接受检疫、隔离、医学检查或其它公共卫生措施的旅行者提供或安排提供足
够的食品和饮水、适宜的住处和衣服，保护其行李和其它财物，给予适宜的医疗、
以能被听懂的语言（如可能）提供的必要联络手段和其它适当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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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 对货物、集装箱和集装箱装卸区的特别条款 

第三十三条 转口货物 

除非第四十三条另有规定或经适用的国际协议授权，否则除活的动物外，无须转运
的转口货物不应当接受本条例规定的卫生措施或出于公共卫生目的而被扣留。 

第三十四条 集装箱和集装箱装卸区 

1. 缔约国应当在可行的情况下确保集装箱托运人在国际航行中使用的集装箱保持无
感染或污染源（包括媒介和宿主），特别是在打包过程中。 

2. 缔约国应当在可行的情况下确保集装箱装卸区保持无感染或污染源（包括媒介和宿
主）。 

3. 一旦缔约国认为国际集装箱装卸量非常繁重时，主管当局应当采取符合本条例的一
切可行措施（包括进行检查）评估集装箱装卸区和集装箱的卫生状况，以确保本条例规
定的义务得到履行。 

4. 在可行的情况下，集装箱装卸区应配备检查和隔离集装箱的设施。 

5. 如集装箱装卸区具有多种用途，集装箱托运人和受托人应当尽力避免交叉污染。 

第六编 — 卫生文件 

第三十五条 一般规定 

除本条例或世卫组织发布的建议所规定的卫生文件外，在国际航行中不应要求其它
卫生文件，但本条不适用于寻求临时或长期居留的旅行者，也不适用于根据适用的国际
协议有关国际贸易中物品或货物公共卫生状况的文件要求。主管当局可要求旅行者填写
符合第二十三条所规定要求的通讯地址表和关于旅行者健康情况的调查表。 

第三十六条 疫苗接种或其它预防措施证书 

1. 按本条例或建议对旅行者进行的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以及与此相关的证书应当符
合附件 6的规定，适用时应当符合附件 7有关特殊疾病的规定。 

2. 除非主管当局有可证实的迹象和（或）证据表明疫苗接种或其它预防措施无效，否
则持有与附件 6和（适用时）附件 7相符的疫苗接种或其它预防措施证书的旅行者不应
当由于证明中提及的疾病而被拒绝入境，即使该旅行者来自受染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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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海事健康申报单 

1. 船长在到达缔约国领土的第一个停靠港口前应当查清船上的健康情况，而且除非缔
约国不要求，否则船长应当在船舶到达后，或到达之前（如果船舶有此配备且缔约国要
求事先提交），填写海事健康申报单，并提交给该港口的主管当局；如果带有船医，海
事健康申报单则应当有后者的副签。 

2. 船长或船医（如果有）应当提供主管当局所要求的有关国际航行中船上卫生状况的
任何信息。 

3. 海事健康申报单应当符合附件 8规定的示范格式。 

4. 缔约国可决定： 

(1) 免予所有到港船舶提交海事健康申报单；或 

(2) 根据对来自受染地区的船舶的建议，要求提交海事健康申报单或要求可能携带
感染或污染的船舶提交此文件。 

缔约国应当将以上要求通知船舶运营者或其代理。 

第三十八条 飞机总申报单的卫生部分 

1. 除非缔约国无此要求，飞机机长或其代表在飞行期间或在着陆于缔约国领土的第一
个机场后应当尽其所能填写并向该机场的主管当局提交飞机总申报单的卫生部分，后者
应符合附件 9规定的示范格式。 

2. 飞机机长或其代表应当提供缔约国所要求的有关国际航行中机舱卫生状况和飞机
采取的卫生措施的任何信息。 

3. 缔约国可决定： 

(1) 免予所有到达的飞机提交飞机总申报单的卫生部分；或 

(2) 根据对来自受染地区飞机的建议要求提交飞机总申报单的卫生部分或要求可
能携带感染或污染的飞机提交此文件。 

缔约国应当将以上要求通知飞机运营者或其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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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船舶卫生证书 

1. 船舶免于卫生控制措施证书和船舶卫生控制措施证书的有效期最长应为六个月。如
果所要求的检查或控制措施不能在港口完成，此期限可延长一个月。 

2. 如果未出示有效的船舶免于卫生控制措施证书或船舶卫生控制措施证书，或在舱内
发现公共卫生危害的证据，缔约国可根据第二十七条第 1款行事。 

3. 本条提及的证书应当符合附件 3的示范格式。 

4. 只要有可能，控制措施应当在船舶和船舱腾空时进行。如果船舶有压舱物，应在装
货前进行。 

5. 如需要进行控制措施，并圆满完成，主管当局应当签发船舶卫生控制措施证书，注
明发现的证据和采取的控制措施。 

6. 主管当局如对船舶无感染或污染（包括媒介和宿主）状况表示满意，可在第二十条
规定的任何港口签发船舶免于卫生控制措施证书。当船舶和船舱腾空时或只剩下压舱物
或其它材料（按其性质和摆放方式可对船舱进行彻底检查）时只有对船舶进行检查后一
般才应签发证书。 

7. 如果执行控制措施的港口主管当局认为，由于执行措施的条件有限，不可能取得满
意的结果，主管当局应当在船舶卫生控制措施证书上如实注明。 

第七编 — 收费 

第四十条  针对旅行者的卫生措施收费 

1. 除寻求临时或长期居留的旅行者外，并除本条第 2款另有规定外，缔约国根据本条
例对以下公共卫生保护措施不得收取费用： 

(1) 根据本条例进行的医学检查，或缔约国为确定被检查旅行者健康状况而可能要
求进行的任何补充检查； 

(2) 为到达旅行者进行的任何疫苗接种或其它预防措施，如其属于非经公布的要求
或者在进行疫苗接种或其它预防措施之前不足 10天公布的要求； 

(3) 要求对旅行者进行的适当隔离或检疫； 

(4) 为说明采取的措施和采取措施日期向旅行者颁发的任何证书；或 

(5) 对旅行者随身行李采取的任何卫生措施。 



WHA58.3 
 
 
 

29 

2. 缔约国可对除本条第 1款中提及的卫生措施之外的其它卫生措施，包括主要有益于
旅行者的措施，收取费用。 

3. 对按本条例规定对旅行者采取的此类卫生措施收费时，每个缔约国对此类收费只应
有一种价目表，而且每次收费应： 

(1) 与价目表相符； 

(2) 不超过提供服务的实际成本；以及 

(3) 一视同仁，对有关旅行者不分国籍、住所或居留地。 

4. 价格表及其任何修订应当至少在征收前 10天公布。 

5. 本条例决不阻止缔约国寻求收回在采取本条第 1款中卫生措施时产生的费用： 

(1) 向交通工具运营者或所有者收取的用于其雇员的费用；或 

(2) 向有关保险来源收取的费用。 

6.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因有待交付本条第 1或 2款中提及的费用而阻碍旅行者或交通
工具运营者离开缔约国领土。 

第四十一条 对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或邮包的收费 

1. 对按本条例规定对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或邮包采取的卫生措施收
费时，每个缔约国对此类收费只应有一种价目表，而且每次收费应： 

(1) 与价目表相符； 

(2) 不超过提供服务的实际成本；以及 

(3) 一视同仁，对有关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或邮包不分国籍、旗
帜、注册或所有权。特别是，不应区分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行李、货物、集装箱、
交通工具、物品或邮包。 

2. 价格表及其任何修订应当至少在征收前 10天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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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编 — 一般条款 

第四十二条 卫生措施的执行 

根据本条例采取的卫生措施应当迅速开始和完成，以透明和无歧视的方式实施。 

第四十三条 额外的卫生措施 

1. 本条例不应妨碍缔约国按照其国家有关法律和国际法之下的义务执行为了应对特
定公共卫生危害或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采取的卫生措施。此类措施： 

(1) 可产生与世卫组织的建议相比同样或更大程度的健康保护；或 

(2) 按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 1和 2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第 1(3)款和第三十三条原本禁止使用， 

但这些措施须符合本条例。 

这些措施对国际交通造成的限制以及对人员的创伤性或干扰性不应大于可合理采
取并能实现适当程度保护健康的其它措施。 

2. 在决定是否执行本条第 1款提及的卫生措施或第二十三条 2款、第二十七条第 1款、
第二十八条第 2款和第三十一条第 2(3)款规定的额外卫生措施时，缔约国的决定应基于： 

(1) 科学原则； 

(2) 对于人类健康危险的现有科学证据；或者此类证据不足时，现有信息包括来自
世卫组织和其它相关政府间组织和国际机构的信息；以及 

(3) 世卫组织的任何现有特定指导或建议。 

3. 执行本条第 1款所述并对国际交通造成明显干扰措施的额外卫生措施的缔约国应当
向世卫组织提供采取此类措施的公共卫生依据和有关科学信息。世卫组织应与其它缔约
国分享这种信息并应分享关于所执行卫生措施的信息。就本条而言，明显干扰一般系指
拒绝国际旅行者、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等入境或出境或延误入境或出
境 24小时以上。 

4. 对本条第 3和 5款提供的信息和其它相关信息进行评估后，世卫组织可要求有关缔
约国重新考虑对此类措施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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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取本条第 1和 2款所提及的对国际交通造成明显干扰的额外卫生措施的缔约国应

当在实施 48 小时内向世卫组织报告此类措施及其卫生方面的理由，但在临时或长期建

议中涵盖的措施除外。 

6. 按本条第 1或 2款执行卫生措施的缔约国应当考虑世卫组织的意见和本条第 2款中

的标准，在三个月内对这种措施进行复查。 

7. 在不侵害按其按第五十六条所享有权利的情况下，受按本条第 1或 2款所采取措施

影响的任何缔约国可要求执行此类措施的缔约国与之协商。协商的目的是为了明确该措

施所基于的科学信息和公共卫生依据并找到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案。 

8. 本条的规定可适用于执行涉及参加群众性集会的旅行者的措施。 

第四十四条 合作和援助 

1. 缔约国应保证尽可能在以下方面相互合作： 

(1) 对本条例所涉的事件进行检测和评估并采取应对措施； 

(2) 提供技术合作和后勤支持或给予方便，特别在发展、加强和维持本条例所要求

的公共卫生能力方面； 

(3) 为促进执行其根据本条例承担的义务动员财政资源；以及 

(4) 为执行本条例制订法律草案和其它法律和行政管理规定。 

2. 世卫组织应当应要求尽可能在以下方面与缔约国合作： 

(1) 评价和评估其公共卫生能力，以便促进本条例的有效执行； 

(2) 向缔约国提供技术合作和后勤支持或给予方便；并 

(3) 动员财政资源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建设、加强和维持附件 1所规定的能力。 

3. 本条所涉的合作可通过多渠道（包括双边渠道）实施，也可通过区域网络和世卫组

织区域办事处以及通过政府间组织和国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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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个人数据的处理 

1. 按照国家法律，缔约国根据本条例从另一缔约国或从世卫组织收集或收到的、涉及
身份明确或可查明身份的个人的健康信息，应保守秘密并匿名处理。 

2. 虽然有第 1款的规定，缔约国为了评估和管理公共卫生危害，可透露和处理个人数
据，但缔约国（根据国家法律）和世卫组织必须确保个人数据： 

(1) 得到公平、合法处理；并且不以与该目的不一致的方式予以进一步处理； 

(2) 与该目的相比充分、相关且不过量； 

(3) 准确且在必要时保持最新；必须采取一切合理措施确保删除或纠正不准确或
不完整的数据；以及 

(4) 保留期限不超过必需的时间。 

3. 应要求，世卫组织应当在可行的情况下以可理解的形式向个人提供本条中提及的个
人数据，无不当延误或费用，且在必要时允许予以纠正。 

第四十六条 诊断用生物物质、试剂和材料的运输和处理 

缔约国应当根据国家法律并考虑到有关国际准则，促进按本条例用于核实和公共卫
生应对目的的生物物质、诊断样本、试剂和其它诊断材料的运输、入境、出境、处理和
销毁过程。 

第九编 — 《国际卫生条例》专家名册、 
突发事件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 

第一章 – 《国际卫生条例》专家名册 

第四十七条 组成 

总干事应当确立由所有相关领域专业的专家组成的名册（以下统称“《国际卫生条
例》专家名册”）。除非本条例另有规定，总干事应当根据世卫组织专家咨询团和专家委
员会条例（以下统称“世卫组织咨询团条例”）任命《国际卫生条例》专家名册成员。此
外，总干事应按每个缔约国的要求任命一名成员，并酌情任命有关政府间组织和区域经
济一体化组织建议的专家。有意的缔约国应将拟推荐为咨询团成员的每位专家的资历和
专业领域报告总干事。总干事应将《国际卫生条例》专家名册的组成情况定期通知缔约
国以及有关政府间组织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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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突发事件委员会 

第四十八条 职责和组成 

1. 总干事应成立突发事件委员会，应总干事要求就以下方面提出意见： 

(1) 某个事件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结束；以及 

(3) 建议发布、修改、延续或撤消临时建议。 

2. 突发事件委员会应由总干事从《国际卫生条例》专家名册和酌情从本组织其它专家
咨询团选出的专家组成。总干事应从保证审议某个具体事件及其后果连续性的角度出发
确定委员的任期。总干事应根据任何特定会议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并适当考虑地域
代表性的公平原则选定突发事件委员会的成员。突发事件委员会至少有一名成员应当是
在其领土内发生事件的缔约国提名的专家。 

3. 总干事根据本人的动议或应突发事件委员会的要求可任命一名或多名技术专家担
任该委员会的顾问。 

第四十九条 程序 

1. 总干事应按最贴近正发生的具体事件的专业领域和经验从第四十八条第 2款提及的
专家中选出若干专家，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为本条的目的，突发事件委员会“会
议”可包括远程会议、电视会议或电子通讯。 

2. 总干事应向突发事件委员会提供会议议程和有关事件的任何信息，包括缔约国提供
的信息，以及总干事拟发布的任何临时建议。 

3. 突发事件委员会应当选出其主席并在每次会议之后编写关于会议进程和讨论（包括
任何关于建议的意见）的简短概要报告。 

4. 总干事应邀请在本国领土上发生事件的缔约国向突发事件委员会陈述意见。就此而
言，总干事应按需要提前将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开会日期和会议议程通知对方。但有关缔
约国不可因陈述意见而要求推迟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 

5. 突发事件委员会的意见应提交总干事酌定。总干事应对此做出最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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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干事应就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确定和结束、有关缔约国采取的任何卫
生措施、任何临时建议及此类建议的修改、延续和撤消以及突发事件委员会的意见与缔
约国进行沟通。总干事应通过缔约国向交通工具运营者并向有关国际机构通报此类临时
建议，包括其修改、延续或撤销。总干事应随后向公众公布此类信息和建议。 

7. 在本国领土上发生事件的缔约国可向总干事提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
经结束和（或）建议撤销临时建议，并可就此向突发事件委员会陈诉意见。 

第三章 — 审查委员会 

第五十条  职责和组成 

1. 总干事应当成立审查委员会，其职责如下： 

(1) 就本条例的修订，向总干事提出技术性建议； 

(2) 向总干事提出有关长期建议和对其修改或撤消的技术性意见； 

(3) 向总干事就所交付与本条例的实施有关的任何事宜提供技术性意见。 

2. 审查委员会应被视为专家委员会，应服从于世卫组织咨询团条例，除非本条另有规
定。 

3. 总干事应从《国际卫生条例》专家名册成员和适当时从本组织其他专家咨询团成员
中挑选和任命审查委员会成员。 

4. 总干事应确定应邀参加审查委员会会议的专家人数，决定开会日期和会期，并召集
会议。 

5. 总干事任命的审查委员会成员只应在一次会议工作期间任职。 

6. 总干事在挑选审查委员会成员时应遵循地域代表性的公平原则、性别平衡、来自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专家之间的平衡、世界不同地区各种科学意见、做法和实际经验的
代表性以及适当的学科间平衡。 

第五十一条 会议进程的掌握 

1. 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应当以出席和投票的成员多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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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干事应当邀请会员国、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其它相关政府间组织或与世卫组织
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指定代表出席委员会会议。以上代表可提交备忘录，并经主席
同意就讨论中的议题发言，但无表决权。 

第五十二条 报告 

1. 审查委员会应当为每次会议起草申述委员会意见和建议的报告。此报告应在本次会
议结束前经审查委员会批准。报告中的意见和建议对世卫组织无约束力，应作为对总干
事的建议提出。报告文本未经委员会同意不可加以修改。 

2. 如果审查委员会对审查结果意见不一，任何成员有权在个人或集体报告中表示其不
同意的专业观点，申述坚持不同意见的理由，而此类报告应成为审查委员会报告的一部
分。 

3. 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应提交总干事，而总干事应将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提请卫生大会
或执行委员会审议和采取行动。 

第五十三条 长期建议的程序 

如果总干事认为长期建议对于某个特定的公共卫生危害是必要和适当的，总干事应
当征询审查委员会的意见。除第五十至五十二条的相关条款外，以下条款亦应适用： 

(1) 有关长期建议，其修改或撤消的提议可由总干事或由缔约国通过总干事提交审
查委员会； 

(2) 任何缔约国可提交供审查委员会参考的相关信息； 

(3) 总干事可要求任何缔约国、政府间组织或与世卫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
向审查委员会提供所掌握的有关审查委员会提议的长期建议问题的信息，供其参
考； 

(4) 总干事可应审查委员会要求或主动任命一名或数名技术专家担任审查委员会
的顾问。顾问无表决权； 

(5) 任何包含审查委员会有关长期建议的意见和建议的报告应当提请总干事审议
和作出决定。总干事应当向卫生大会报告审查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 

(6) 总干事应当将任何长期建议、对此类建议的修改或撤消以及审查委员会的意见
一并通报缔约国； 

(7) 长期建议应当由总干事向随后一届卫生大会提交供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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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编 — 最终条款 

第五十四条 报告和审查 

1. 缔约国和总干事应当向卫生大会报告本条例的执行情况，由卫生大会决定报告的时
间。 

2. 卫生大会应当定期审查本条例的实施情况。为此目的，卫生大会可通过总干事要求
审查委员会提出意见。第一次审查应不迟于本条例生效后五年进行。 

3. 世卫组织应定期开展研究以审查和评价附件 2的实施情况。第一次审查应不迟于本
条例生效后一年开始。此类审查的结果应提交卫生大会供其酌情考虑。 

第五十五条 修正 

1. 对本条例的修正可由任何缔约国或总干事提出。修正提案应当提交卫生大会审议。 

2. 建议的任何修正案的文本应当由总干事至少在拟审议此修正案的卫生大会召开前
四个月通报给所有缔约国。 

3. 按本条经卫生大会通过的本条例修正应当以同样条件在所有缔约国中生效，且受制
于世卫组织《组织法》第二十二条和本条例第五十九至六十四条规定的同样权利和义务。 

第五十六条 争端的解决 

1. 如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之间就本条例的解释或执行发生争端时，有关缔约国应首
先通过谈判或其自行选择的任何其它和平方式寻求解决此争端，包括斡旋、调停或和解。
未能达成一致的，并不免除争端各当事方继续寻求解决该争端的责任。 

2. 如果通过本条第 1款描述的手段未能解决争端，有关缔约国可商定将争端提交总干
事，总干事应当尽全力予以解决。 

3. 缔约国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方式向总干事宣布，对于以本国为缔约国的本条例解释
或执行方面的所有争端或对于与接受同样义务的任何其它缔约国有关的某个具体争端，
它认定仲裁是强制性的。进行仲裁时应根据提出仲裁要求时适用的常设仲裁法庭仲裁两
个国家间争端的任择规则。同意认定仲裁为强制性的缔约国应当认定仲裁裁决具有约束
性而且是最终的。总干事应酌情向卫生大会通报此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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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条例不应侵害可能作为任何国际协议缔约国而寻求其它政府间组织或根据任何
国际协议建立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缔约国的权利。 

5. 如果世卫组织与一个或多个缔约国之间就本条例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此事应提
交卫生大会。 

第五十七条 与其它国际协议的关系 

1. 缔约国认识到，《国际卫生条例》和其它相关的国际协议理应理解为是协调一致的。
《国际卫生条例》的规定不应当影响任何缔约国根据其它国际协议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
义务。 

2. 按本条第 1款，本条例不应妨碍缔约国由于卫生、地域和社会或经济方面的某些共
同利益而缔结特别条约或协议，以促进本条例的实施，特别在以下方面： 

(1) 在不同国家的毗邻领土之间直接快速交流公共卫生信息； 

(2) 对国际沿海交通和其管辖范围内水域的国际交通拟采取的卫生措施； 

(3) 在不同国家毗邻领土的共同边境拟采取的卫生措施； 

(4) 用专门改装的运输工具运送受染人员或受染遗体的安排；以及 

(5) 灭鼠、灭虫、消毒、除污或使物品无致病因素的其它处理措施。 

3. 在不损害本条例规定义务的情况下，作为某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的缔约国
应该在其相互关系中实行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施行的共同规则。 

第五十八条 国际卫生协议和条例 

1. 除非第六十二条另有规定并除了下述的例外，在受本条例约束的国家之间以及这些
国家和世卫组织之间，本条例应当取代下列国际卫生协议和条例： 

(1) 1926年 6月 21日于巴黎签署的国际卫生公约； 

(2) 1933年 4月 12日于海牙签署的国际航空卫生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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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34年 12月 22日于巴黎签署的免予健康证书的国际协议； 

(4) 1934年 12月 22日于巴黎签署的免予健康证书领事签证的国际协议； 

(5) 1938年 10月 31日于巴黎签署的修正 1926年 6月 21日国际卫生公约的公约； 

(6) 1944年 12月 15日于华盛顿开放供签署的 1944年国际卫生公约（修改 1926年
6月 21日的国际卫生公约）； 

(7) 1944年 12月 15日于华盛顿开放供签署的 1944年国际航空卫生公约（修改 1933
年 4月 12日的国际卫生公约）； 

(8) 于华盛顿签署的延长 1944年国际卫生公约的 1946年 4月 23日议定书； 

(9) 于华盛顿签署的延长 1944年国际航空卫生公约的 1946年 4月 23日议定书； 

(10) 1951年《国际卫生条例》和 1955、1956、1960、1963和 1965年的补充条例；
以及 

(11) 1969年《国际卫生条例》和 1973和 1981年的修正。 

2. 1924年 11月 14日于哈瓦那签署的泛美卫生法典依然有效，但第二、九、十、十一、

十六至五十三条（含第五十三条）、六十一和六十二条除外，本条第 1 款的相关部分应

对此适用。 

第五十九条 生效；拒绝或保留的期限 

1. 世卫组织《组织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对本条例或其修正的拒绝或保留的期限应当

为自总干事通报卫生大会通过本条例或其修正之日起 18 个月。总干事在此期限以后收

到的任何拒绝或保留应属无效。 

2. 本条例应当在本条第 1款提及的通报日后 24个月生效，但以下缔约国不在此列： 

(1) 按第六十一条拒绝本条例或其修正的国家； 

(2) 虽提出保留、但本条例仍应按第六十二条规定对其生效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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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本条第1款提及的总干事通报日后成为世卫组织会员国并且尚不是本条例缔

约国的国家，本条例应当按第六十条的规定对其生效；以及 

(4) 接受本条例、但不是世卫组织会员国的国家，本条例应当按第六十四条第 1款

的规定对其生效。 

3.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在本条第 2款规定的期限内完全按照本条例调整其国内立法和行

政安排，该国应在本条第 1款规定的期限内向总干事申报有待作出的调整并最迟在本条

例对该缔约国生效后 12个月实现这些调整。 

第六十条  世卫组织的新会员国 

在第五十九条第 1款提及的总干事通知日以后成为世卫组织会员国、但当时尚不是
本条例缔约国的任何国家可在成为世卫组织会员国后自总干事向其通报之日起的 12 个
月内告知其对本条例的拒绝或任何保留。除非拒绝有效，否则除第六十二和六十三条另
有规定以外，本条例应当在超过 12 个月的期限后对该国生效。本条例在任何情况下都
不得早于第五十九条第 1款提及的通知日期后 24个月对该国生效。 

第六十一条 拒绝 

如果缔约国在第五十九条第 1款规定的期限内通知总干事拒绝本条例或其修正，则
本条例或其修正不应对该缔约国生效。但第五十八条所列、已经由该国签署的任何国际
卫生协议或条例应仍然对该国有效。 

第六十二条 保留 

1. 国家可根据本条对本条例提出保留。这种保留不应与本条例的宗旨和目的不相容。 

2. 应酌情根据第五十九条第 1款和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第 1款或第六十四条第 1款
向总干事通报对本条例的保留。非世卫组织会员国的国家如有任何保留意见，应在通知
接受本条例时通知总干事。提出保留的国家应向总干事提供提出保留的理由。 

3. 拒绝本条例的部分内容应被视为一种保留。 

4. 根据第六十五条第 2款，总干事应通报按照本条第 2款收到的每项保留。总干事应： 

(1) 如果保留是在本条例生效之前提出的，则要求未拒绝本条例的会员国在六个月
内向其报告对保留的任何反对意见，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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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保留是在本条例生效之后提出的，则要求缔约国在六个月内向其报告对保
留的任何反对意见。 

对一项保留提出反对的国家应向总干事提供反对的理由。 

5. 在此期限之后，总干事应向所有缔约国通报其收到的对保留的反对意见。除非在本
条第 4款提及的通报之日起六个月期限结束时一项保留已遭到本条第 4款中提及的三分
之一国家的反对，否则应认为该保留被接受，而且本条例应对保留国生效，但以保留为
条件。 

6. 如果在本条第 4款提及的通报之日起六个月期限结束时本条第 4款中提及的国家至
少有三分之一对保留提出反对意见，则总干事应通知保留国以便考虑在总干事通知之日
起三个月内撤回保留。 

7. 保留国应继续履行该国在第五十八条所列的任何国际卫生协议或条例中已经同意
的任何与保留事宜相应的义务。 

8. 如果保留国在本条第 6款中提及的总干事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不撤回保留，且如果
保留国提出要求，则总干事应征求审查委员会的意见。审查委员会应根据第五十条，就
该保留对本条例实施工作的实际影响尽快向总干事提出意见。 

9. 总干事应将保留意见和审查委员会的意见（如有）提交卫生大会审议。如果卫生大
会因为保留意见与本条例的宗旨和目的不相容，以多数票予以反对，则该保留意见将不
被接受，而本条例只有在保留国根据第六十三条撤回其保留后才能对之生效。如卫生大
会接受保留意见，则本条例应对保留国生效，但以保留为条件。 

第六十三条 拒绝和保留的撤回 

1. 国家可在任何时候通知总干事撤回根据第六十一条所作的拒绝。如果是那样，本条
例将在总干事收到通知之日后对该国生效，除非该国在撤回拒绝时提出保留。在此情况
下本条例应根据六十二条的规定生效。本条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早于第五十九条第 1
款提及的通知日期后 24个月对该国生效。 

2. 有关缔约国可在任何时候通知总干事撤回全部或部分保留。在此情况下，该撤回应
在总干事收到通知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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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条 非世卫组织会员国的国家 

1. 非世卫组织会员国的任何国家，如为第五十八条所列的任何国际卫生协议或条例的
缔约国或总干事已通报本条例得到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可通知总干事接受本条例后成为
本条例的缔约国，并除第六十二条另有规定以外，此接受应当在本条例施行之日开始生
效，或者，如果关于接受本条例的通知在此日期后发出，则在总干事收到通知之日后三
个月生效。 

2. 成为本条例缔约国的非世卫组织会员国的任何国家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通知总干
事的方式撤回对本条例的参加，此撤回应在总干事收到通知后六个月生效。撤回的国家
自此日起应恢复实施第五十八条所列、以前签署的任何国际协议或条例的条款。 

第六十五条 总干事的通报 

1. 总干事应当将卫生大会通过本条例一事通报所有世卫组织会员国和准会员以及第
五十八条所列的任何国际卫生协议或条例的其它缔约国。 

2. 总干事还应当将按第六十至六十四条世卫组织分别收到的通知以及卫生大会根据
第六十二条做出的任何决定通报这些国家以及签署本条例或其任何修正的任何其它国
家。 

第六十六条 作准文本 

1. 本条例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应具有同等效力。本
条例的原文文本应留存于世卫组织档案。 

2. 总干事应当随同第五十九条第 1款规定的通报将经证明无误的副本寄送给所有会员
国和准会员以及第五十八条所列的任何一项国际卫生协议或条例的其它缔约国。 

3. 本条例一旦生效，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总干事应当将经证明无误的副本交
联合国秘书长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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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A. 监测和应对的核心能力要求 

1. 缔约国应当利用现有的国家机构和资源，满足本条例的核心能力要求，包括在以下
方面： 

(1) 监测、报告、通报、核实、应对和合作活动；以及 

(2) 指定机场、港口和陆地过境点的活动。 

2. 每个缔约国应当在本条例对本国生效后两年内评估现有国家机构和资源满足本附
件所述的最低要求的能力。按评估结果，缔约国应制定和实施行动计划，以确保按第五
条第 1款和第十三条第 1款的规定在本国全部领土内使上述核心能力到位，并发挥作用。 

3. 缔约国和世卫组织应支持本附件所述的评估、计划和实施过程。 

4. 在当地社区层次和（或）基层公共卫生应对层次 

具备以下能力： 

(1) 发现在缔约国领土的所有地区于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超过预期水平的涉及
疾病或死亡的事件；和 

(2) 立即向相应的卫生保健应对层报告所掌握的一切重要信息。在社区层，应该向
当地社区卫生保健机构或适宜的卫生人员报告。在基层公共卫生应对层，应该根据
组织结构向中层或国家应对层报告。就本附件而言，重要信息包括：临床描述、实
验室结果、危险的来源和类型、人患病例和死亡人数、影响疾病传播的条件和所采
取的卫生措施；以及 

(3) 立即采取初步控制措施。 

5. 在中层的公共卫生应对层次 

具备以下能力： 

(1) 确认所报告事件的状况并支持或采取额外控制措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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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即评估报告的事件，如发现情况紧急，则向国家级机构报告所有重要信息。
就本附件而言，紧急事件的标准包括严重的公共卫生影响和（或）具有巨大传播潜
力的不寻常或出乎预料的性质。 

6. 在国家层次 

评估和通报。具备以下能力： 

(1) 在 48小时内评估紧急事件的所有报告；和 

(2) 如评估结果表明，根据第六条第 1款和附件 2该事件属法定报告事件，则通过
《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立即通报世卫组织，以及按第七条和第九条第 2款
的要求报告世卫组织。 

公共卫生应对。具备以下能力： 

(1) 迅速决定为预防国内和国际传播必须采取的控制措施； 

(2) 通过专业人员、对样品的检测分析（国内或通过合作中心）和后勤援助（如设
备、供应和交通运输）提供支持； 

(3) 提供必须的现场支持，以补充当地的调查； 

(4) 与高级卫生官员和其他官员建立直接业务联系，以迅速批准和执行遏制和控制
措施； 

(5) 与其它有关政府部委建立直接联系； 

(6) 以现有最有效的通讯方式与医院、诊所、机场、港口、陆地过境点、检验室和
其它关键的业务领域联系，以便传达从世卫组织收到的关于在缔约国本国领土和其
它缔约国领土上发生的事件的信息和建议； 

(7) 制定、实施和保持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计划，包括建立多学科/多部门小
组以应对可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情况的事件；并 

(8) 昼夜 24小时执行上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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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指定机场、港口和陆地过境点的核心能力要求 

1. 随时 

具备以下能力： 

(1) 能利用①当地适宜的医疗服务（包括诊断设施），以使患病的旅行者得到迅速
的诊治，并②调动足够的医务人员、设备和场所； 

(2) 能调动设备和人员，以便将患病的旅行者运送至适当的医疗设施； 

(3) 配备受过培训的人员检查交通工具； 

(4) 通过酌情开展检查项目，确保使用入境口岸设施的旅行者拥有安全的环境，包
括饮水供应、餐饮点、班机服务设施、公共洗手间、适宜的固体和液体废物处理服
务和其它潜在的危险领域；以及 

(5) 制定尽可能切实可行的计划并提供受过培训的人员，以控制入境口岸及其附近
的媒介和宿主。 

2. 应对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情况的事件 

具备以下能力： 

(1)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为此，制定和坚持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预案，包括在相应的入境口岸、公共卫生和其它机构和服务部门任命协调员
和指定联系点； 

(2) 评估和诊治受染的旅行者或动物，为此与当地医疗和兽医机构就其隔离、治疗
和可能需要的其它支持性服务做出安排； 

(3) 提供与其他旅行者分开的适当场地，以便对嫌疑受染或受染的人员进行访视； 

(4) 对嫌疑旅行者进行评估，必要时进行检疫，检疫设施最好远离入境口岸； 

(5) 采取建议的措施，对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或邮包进行灭虫、
灭鼠、消毒、除污，或进行其它处理，包括适当时在为此目的特别指定和装备的场
所采取这些措施； 

(6) 对到达和离港的旅行者采取出入境控制措施；并 

(7) 调动专用设备和穿戴合适个人防护服的受过培训的人员，以便运送可能携带感
染或污染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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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评估和通报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情况的事件的决策文件 

由国家监测系统发现的事件（见附件 1） 

 
 
 
 
 
 
 
 
 
 
 
 
 
 
 
 
 
 
 
 
 
 
 
 
 
 
 
 
 
 
 
 
 
 
 

a 由世卫组织提供定义。 

是 

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 
是否严重？

事件是否不寻常或出乎预料？ 

是否有国际传播的严重危险？ 

是否有采取国际旅行或贸易限制措施的严重危

否 

否 

否 

否 

事件是否不寻常或出乎预料？ 

是 是 

是 

是否有国际传播的严重危险？

是 否 

在此阶段不予报告。
如取得更多信息，进

行再评估。 

下述疾病的病例是不寻常
或出乎预料的并且具有严
重的公共卫生影响，因此
应当予以通报a,b： 
- 天花 
- 由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 
  引起的脊髓灰质炎 
- 新亚型病毒引起的人患

流感 
-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SARS） 

或

否 

是 

对于可能引起国际
公共卫生关注的任
何事件，包括那些原
因或起源不明的事
件以及所涉事件或
疾病不在左右两框
所列范围之内的事
件，应当使用本规则
系统。

对于涉及下述疾病的事件，
应当无例外地使用本规则系
统，因为这些疾病已证明能
够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影响
并能在国际上迅速传播b： 
- 霍乱 
- 肺鼠疫 
- 黄热病 
- 病毒性出血热（埃博拉

热、拉萨热、马尔堡热）
- 西尼罗热 
- 引起国家或区域特别关
  注的其它疾病，例如登
  革热、裂谷热和脑膜炎
  球菌病 

或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事件应向世卫组织报告 

b 疾病清单应仅用于本条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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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估和通报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情况的事件 
而适用决策文件的实例 

本附件中的实例不具有约束力，系用于指示性的指导目的 
以协助解释决策文件的标准 

事件是否至少符合以下两个标准？ 

一. 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是否严重？ 
1. 此类事件造成的病例数和（或）死亡数对某地、某时或某人群而言是否众
多？ 

2. 此事件是否有可能产生重大的公共卫生影响？ 

以下是导致重大公共卫生影响的情况实例： 

 由很有可能流行的病原体引起的事件（病原体的传染性、高病死率、多种
传播途径或健康携带者）。 

 治疗失败（对抗生素新的或正在出现的耐药性、疫苗无效、耐受解毒剂或
使之无效）。 

 即使人间未发现病例或病例很少，此事件仍构成严重的公共卫生危害。 

 在医务人员中报告病例。 

 危险人群特别易受伤害（难民、免疫接种水平较低、儿童、老人、免疫力
低下者、营养不良者等）。 

 有可能妨碍或推迟做出公共卫生反应的伴随因素（自然灾害、武装冲突、
不利的气候条件、缔约国国内有多个疫源地）。 

 事件发生在人口十分密集的地区。 

 自然或非自然发生的有毒、传染性或其它方面有害物质的传播，使居民和
（或）大范围的地理区域受到污染或有可能受到污染。 

3. 是否需要外部援助，以便检测、调查、应对和控制目前发生的事件或防止
新病例的出现？ 

以下为可能需要援助的实例： 

 人力、财力、物质或技术资源不足，特别是： 

— 对事件开展调查的实验室或流行病学能力不足（设备、人员、财政资
源） 

— 解毒剂、药物和（或）疫苗和（或）防护设备、消除污染的设备或辅
助性设备不足，难以满足预计的需要 

— 现有的监测体系薄弱，难以及时发现新病例。 

事
件

的
公

共
卫

生
影

响
是

否
严

重
？

 

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是否严重？ 

如你对以上 1、2 或 3 回答“是”，则表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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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事件是否不寻常或出乎预料？ 

4. 事件是否不寻常？ 

以下为不寻常事件的实例： 

 事件由未知因素引起，或其来源、载体和传播途径不寻常或不明。 

 病例的发展比预期的严重（包括致病率或病死率），或症状罕见。 

 事件本身对本地区、本季节或本地居民属于异常。 

5.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事件是否出乎预料？ 

以下为事件出乎预料的实例： 

 引起事件的疾病/因素已经在缔约国消灭或根除，或以前从未报告。 

事
件

是
否

不
寻

常
或

出
乎

预
料

？
 

事件是否不寻常或出乎预料？ 

如你对以上 4 或 5 回答“是”，则表示“不寻常或出乎预料”。 

 

三. 是否有国际传播的严重危险？ 

6. 是否有证据表明与其它国家的类似事件存在流行病学联系？ 

7. 是否存在任何因素，足以提醒我们，此病原、载体或宿主有可能跨越国境？

以下为有可能引发国际传播的情况实例： 

 在有当地传播证据的地方，存在指示病例（或其他相关病例）并且在上个月
内有下述历史： 

— 国际旅行（或相当于潜伏期的时间，如病原体属已知） 

— 参加国际集会（朝圣、体育竞赛、会议等） 

— 与某位国际旅行者或某个高度流动的人群有密切接触。 

 由环境污染引起的事件，有跨越国际边境而蔓延的潜势。 

 事件发生在国际交通频繁的地区，而其卫生控制或环境检测或消除污染的能
力有限。 

是
否

有
国

际
传

播
的

严
重

危
险

 

是否有国际传播的严重危险？ 

如你对以上 6 或 7 回答“是”，则表示“有这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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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Annex 2 

 

 

 四. 是否存在限制国际旅行或贸易的严重危险？ 

8. 过去的类似事件是否导致采取国际贸易和（或）旅行限制？ 

9. 事件的来源是否怀疑或已知是有可能受污染的食品、水或任何其它物品，而
后者已向其它国家出口或从其它国家进口？ 

10. 事件是否与某个国际性集会有联系，或者发生在国际旅游频繁的某个地区？ 

11. 事件是否引起或导致外国官员或国际媒体要求更多的信息？ 

是
否

存
在

国
际

限
制

的
危

险
？

 

是否存在限制国际贸易或旅行的严重危险？ 

如你对以上 8、9、10 或 11 回答“是”，则表示“存在这种危险”。 

 
对事件是否符合以上四个标准（一 – 四）中的任何两个标准回答“是”的缔约国应根据《国

际卫生条例》第六条通报世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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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船舶免于卫生控制证书/船舶卫生控制证书示范格式 

港口……………………..日期……………………. 
此证书记录检查及 1)  免予控制措施和 2) 采取的控制措施 

远洋轮或内陆船只的船名……………………… 船旗………………………..   登记/国际海事组织编号………………………. 
检查时，船舱未装货……………..，   装载 ……………吨………………….. 
检查官员姓名和地址……………………… 

船舶免予卫生控制证书 船舶卫生控制证书 

检查地区[系统和 
服务] 所见证据1 样品 

结果2 审查的文件 采取的控制措施 
再检查 
日期 

有关所见条件的 
意见 

厨房       医学日志
食品储藏室       船舶日志
仓库      其它  
货舱/货物       
住舱区       
- 船员       
- 高级船员       
- 旅客       
- 甲板       
饮用水       
垃圾       
压舱罐       
固体和医疗废物       
不流动水       
机房       

 

医疗设施        
规定的其它地区 – 
见附录 

       

凡不适用地区， 
须注明“不适用” 

W
H

A
58. 3

       

 未发现证据，海轮/船只被免予控制措施。        在以下日期采取所示的控制措施。 
签发官员的姓名、职称………………………………….签名和印章……………………….…..  日期………………………………….. 

 1 1）感染或污染的证据包括：所有生长期的媒介、媒介的动物宿主、能携带人类疾病的啮齿类动物或其它类动物、有害人类健康的微生物、化学物和其它危害，说明卫生措施不力的迹象。 
  2）有关人间疾病的信息（列入海事健康申报单）。 
 2舱内采样取得的结果，以最方便的方式向船长提供分析结果，如需要再检查，则向与证书上标明的再检查日期相一致的下一个合适的停靠港口提供上述分析结果。
  免予卫生控制证书和卫生控制证书的最长有效期为六个月，但如不能在港口进行检查，而且未发现感染或污染证据，则有效期可延长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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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nex 3 

检查地区/设施/系统 所见证据 样品结果 审查的文件 采取的 
控制措施 再检日期 有关所见条件的意见 

食品       
  来源       
  储存       
  制备       
  服务       
水       
  来源       
  储存       
  配送       
废物       
  存放       
  处理       
  销毁       
游泳池/疗养浴池       
  设备       
  操作       
医疗设施       
  设备和医疗仪器       
  操作       
  药物       
其它检查地区       
       
       
       

船舶免于卫生控制证书/船舶卫生控制证书示范格式附录 

 
凡表中不适用的地区，须注明“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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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对交通工具和交通工具运营者的技术要求 

第一节 交通工具运营者 

1. 交通工具运营者应为以下活动提供便利： 

(1) 检查货物、集装箱及交通工具； 

(2) 乘员的医学检查； 

(3) 根据本条例采取其它卫生措施；以及 

(4) 应缔约国要求提供相关的公共卫生信息。 

2. 交通工具运营者应根据本条例的要求向主管当局提供有效的船舶免予卫生控制证
书或船舶卫生控制证书或海事健康申报单，或飞机总申报单的卫生部分。 

第二节 交通工具 

3. 根据本条例对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和物品采取的控制措施应尽可能避免
对个人带来损伤或不适，或对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和物品造成损坏。应尽可
能和酌情在交通工具和货舱腾空时采取控制措施。 

4. 缔约国应当以书面形式说明对货物、集装箱或交通工具采取的措施、处理的部分、
使用的方法和采取措施的理由。以上信息应向飞机负责人书面提交，如为船舶则在船舶
卫生控制证书上载明。对于其它货物、集装箱或交通工具，缔约国应向发货人、收货人、
承运人、交通工具负责人或各自代理书面发布此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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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针对媒介传播疾病的特定措施 

1. 世卫组织应当定期公布一份地区名单，对来自这些地区的交通工具建议采取灭虫或
其它媒介控制措施。这些地区的确定应酌情遵循有关临时或长期建议的程序。 

2. 对离开位于建议采取媒介控制措施地区的入境口岸的每个交通工具均宜采取灭虫
措施，并保持无媒介状况。凡是有本组织为此类措施建议的方法和材料时，理应予以采
用。交通工具中存在媒介的情况和所采取的消灭媒介的措施应列入以下文件： 

(1) 如为飞机，飞机总申报单的卫生部分，除非到达机场的主管当局免除申报单中
的卫生部分； 

(2) 如为船舶，船舶卫生控制证书；以及 

(3) 如为其它交通工具，分别向发货人、收货人、承运人、交通工具负责人或其他
代理人签发书面处理证明。 

3. 如本组织建议的方法和材料得到采用，缔约国应接受其它国家对交通工具采取的灭
虫、灭鼠和其它控制措施。 

4. 缔约国应建立规划，把可传播构成公共卫生危害的传染因子的媒介控制在离用于旅
行者、交通工具、集装箱、货物和邮包业务的入境口岸设施地区最近距离 400米外，如
发现较大范围的媒介，则应延长此最近距离。 

5. 如果为了确定所采用的媒介控制措施是否成功需要进行追踪检查，则建议采取追踪
检查的主管当局应将此要求事先通知有检查能力的下一个已知停靠港口或机场的主管
当局。如为船舶，则应在船舶控制证书上注明。 

6. 如发现以下情况，交通工具应被视为有嫌疑，并宜检查是否存在媒介和宿主： 

(1) 舱内有可能的媒介传播疾病的病例； 

(2) 在国际航行中舱内出现了可能的媒介传播疾病的病例；或 

(3) 在离开疫区的时间内，舱内媒介仍可能携带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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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本附件第 3款提及的控制措施或本组织建议的其它措施业已采用，则缔约国不应
当禁止飞机在本国领土着陆或禁止船舶在本国领土停泊。但是，可要求来自疫区的飞机
或船舶着陆于该缔约国为此专门指定的机场或转向前往缔约国为此专门指定的另一港
口。 

8. 如果在某个缔约国领土上出现前述疾病的媒介，该缔约国可对来自媒介传播疾病疫
区的交通工具采取媒介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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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疫苗接种、预防措施和相关证书 

1. 附件 7中规定或根据本条例建议进行的疫苗接种或其它预防措施应质量适宜；由世
卫组织指定的疫苗和预防措施应经其批准。应要求，缔约国应当向世卫组织提供适当的
证据说明根据本条例在其领土上使用的疫苗和预防措施是适宜的。 

2. 对根据本条例接受疫苗接种或其他预防措施的人员，应按本附件限定的示范格式发
给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国际证书（以下统称“证书”）。不得偏离本附件中规定的证书示
范格式。 

3. 只有使用的疫苗或预防措施经世卫组织批准，根据本附件签发的证书才有效。 

4. 证书必须由临床医师亲笔签字，他应当是从业医师或其他经授权的卫生人员，负责
监督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证书也必须有执行中心的公务印章；但印章不应被认为可替
代签字。 

5. 证书应用英文或法文填妥。除英文或法文外，也可另用其它语言填写。 

6. 对证书的任何修改或涂抹或不填写其中的任何部分，均可使之无效。 

7. 证书属于个人，任何情况下不得集体使用。对儿童应发给单独的证书。 

8. 儿童不能书写时应由父母或监护人在证书上签字；文盲的签字应由本人以通常的方
式画押并由他人注明这是他的画押。 

9. 主管临床医师如果认为由于医学原因禁忌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应向本人说明理
由，以英文或法文以及适宜时以英文或法文以外的另一种语言说明其意见，而到达口岸
的主管当局应予考虑。主管临床医师和主管当局应根据第二十二条第 4款将不接种疫苗
或不采取预防措施的任何风险告知本人。 

10. 由军队发给部队现役军人的对等文件应当得到承认，可代替本附件所示格式的国际
证书，若： 

(1) 它包含的医学信息与此种格式所要求的基本相同；以及 

(2) 它包含记录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性质和日期的英文和法文说明，适宜时还应有
英文或法文以外的另一种语言的说明，其大意是：该文件乃根据本款的规定而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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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国际证书示范格式 

兹证明………………………出生日期…………………………性别………………………..
国籍…………………..…国家身份证（如有）…………………..… 

签名：………………………………..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 

在指明的日期接种了疫苗或接受了预防措施: 

(疾病或疾患名称)………………………………………………….。 

疫苗或 
预防措施 日期 

主管临床医师
的签名和专业

状况 

疫苗或预防制品
的生产厂商和批

号 

证书有效期 
从…… 
至…… 

执行中心的
公务印章 

1. 
 
 

     

2. 
 
 

     

 
 
只有使用的疫苗或预防措施经世界卫生组织批准，证书才有效。 

证书必须由临床医师亲笔签字，他应当是监督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的从业医师或其他经
授权的卫生人员。证书也必须有执行中心的公务印章；但印章不应被认为可替代签字。 

对证书的任何更改或涂抹或不填写其中任何一部分，均可使之无效。 

此证书的有效性将持续至对该特定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指明的日期。证书应当以英文或
法文填写完整。在同一份文件上也可用除英文或法文外的另一种语言填写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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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对于特殊疾病的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要求 

1. 除了对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的任何建议外，作为进入某个缔约国的条件，旅行者可
能需要有针对本条例专门规定的以下疾病的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的证明： 

黄热病疫苗接种 

2. 对黄热病疫苗接种的建议和要求： 

(1) 适用于本附件： 

① 黄热病的潜伏期为 6天； 

② 经世卫组织批准的黄热病疫苗在接种后 10 天开始发挥防止感染的保护效
果； 

③ 保护效果持续 10年；以及 

④ 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的有效期应为 10年，并从接种之日后 10天开始或，
如果在这 10年中重新接种疫苗，则从重新接种之日开始。 

(2) 对离开本组织确定存在黄热病传播危险的地区的任何旅行者均可要求接种黄
热病疫苗。 

(3) 如果旅行者持有的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尚未生效，可允许该旅行者离境，但在
抵达时可援引本附件第 2(8)款中的规定。 

(4) 持有有效的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的旅行者不应被视为嫌疑人，即使他来自本组
织确定存在黄热病传播危险的地区。 

(5) 根据附件 6第 1款，所用的黄热病疫苗必须经本组织批准。 

(6) 为了保证使用的操作和材料的质量和安全性，缔约国应在其领土内指定专门的
黄热病疫苗接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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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凡受雇于本组织确定为存在黄热病传播危险地区的入境口岸的每一名工作人
员，以及使用任何此类入境口岸的交通工具乘务员中的每一名成员均应持有有效的
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8) 在本国领土上存在黄热病媒介的缔约国可要求来自本组织确定存在黄热病传
播危险、而又不能出示有效的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的旅行者接受检疫，直至证书生
效，或直至不超过 6天的期限（从最后可能接触感染的日期计算）已过，二者中以
日期在先者为准。 

(9) 尽管如此，可允许持有由经授权的卫生官员或经授权的卫生人员签字的免予黄
热病疫苗接种证书的旅行者入境，但须服从本附件前面所述的条款，并被告知有关
防范黄热病媒介的信息。若该旅行者未接受检疫，可要求其向主管当局报告任何发
热或其它有关症状并接受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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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海事健康申报单示范格式 

填写者为由从外国港口到达的船舶船长，填写后提交主管当局。 

提交的港口…………………………………………     日期………… 

海轮或内陆船舶的名称……….….. 登记/国际海事组织编号……......:..…. 来自……..……. 驶往 ……….…………… 

（国籍）（船舶的旗帜）…………………………………         船长姓名……………………………………...……… 

总吨位(海轮)…………….. 

吨位(内河船舶)………………… 

是否持有有效的免予卫生控制/卫生控制证书？  有.....  无…..  签发于………….…… 日期………………………… 

是否需要复查? 是…….  否……. 

海轮/内河船舶是否访问过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受染地区? 是.....  否…..    

访问的港口和日期 …………………………… 

列出从开始航行后或最近四周内停靠的港口名单以及离港日期，二者中以较短者为准： 
…………………………………………………………………………………………………………………………………… 

 

按到达口岸主管当局的要求，列出自国际航行开始以来或在最近 30天内（二者中以较短者为准）登上海轮/内河船舶的船员、旅客
或其他人员的名单，其中包括在此期间访问的所有港口/国家（补充名单请在附录中填写）： 

(1) 姓名…………………………….……登船：(1)……….…………..(2)…………………(3)………………………. 

(2) 姓名………………………….………登船：(1)…………..……….(2)…………………(3)………………………. 

(3) 姓名………………………………….登船：(1)………..………….(2)…………………(3)………………………. 

船上船员人数………… 

船上旅客人数……… 

健康问题 

(1) 在航行中，船上是否有人死于非意外事故？ 是.....  否…..    
如果是，请在附录中说明细节。死亡总人数……… 

(2) 在船上或在国际航行中是否有或曾有怀疑为患有传染性疾病的病人？   是.....  否…..  
如果是，请在附录中说明细节。 

(3) 旅行中患病旅客的总人数是否超过正常/预期人数？是……..否…….有多少病人？……. 

(4) 目前在船上是否有任何病人？ 是.....  否…..  如果是，请在附录中说明细节。  

(5) 是否请医师会诊？ 是.....  否…..  如果是，请在附录中详细说明治疗情况或提出的医疗意见。 

(6) 你是否意识到船上存在可导致感染或疾病传播的情况? 是.....  否…..如果是，请在附录中说明细节。 

(7) 在船上是否曾采取任何卫生措施（例如，检疫、隔离、消毒或除污）？是……..否……… 
如果是，请说明类型、地点和日期……………………………………………………………………… 

(8) 船上是否发现任何偷渡者？是………否……..如果是，他们在何处登船（如知道）？…………….. 

(9) 船上是否有患病的动物或宠物？是…………否………. 

注：在没有船医的情况下，船长应视以下症状为患有传染性疾病的嫌疑： 

(1) 持续数天发烧，或伴有①虚脱；②意识减退；③腺体肿胀；④黄疸；⑤咳嗽或呼吸短促；⑥不寻常出血或⑦瘫痪。 

(2) 有或无发烧：①任何急性皮肤发红或发疹；②严重呕吐（不属于晕船）；③严重腹泻；或④反复惊厥。 

我谨申明：健康申报单（包括附录）中填写的项目和对问题的回答均竭尽我的知识和认识，是真实而正确的。 

签名 ………………………………………. 

船长 

副签…………………….…………………. 

船医（如有）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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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健康申报单示范格式附页 
 

姓名 等级 年龄 性别 国籍 

上船的

港口、

日期 

疾病 

性质 

开始 

出现 

症状的 

日期 

是否向 

港口医官

报告？ 

病人的 

处理 

情况* 

给予病人

的药物、

药品或 

其它治疗 

意见 

             

 
* 说明：(1)病人是否康复，仍身患疾病或已死亡；及(2)病人是否仍在船上，已撤离（包括港口或机场的
名称），或已海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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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本文件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发布的飞机总申报单的一部分1

飞机总申报单的卫生部分 

卫生声明 

在机舱内患有除晕机或意外伤害以外疾病的患者（包括出现疾病症状或体征，如出
疹、发烧、寒战、腹泻者）以及在中途离机的患者……………………………………….. 

....................................................................................................................................................... 

在机舱内存在可导致疾病传播的任何其它情况............................................................... 

....................................................................................................................................................... 

描述飞行中每次灭虫或卫生处理的详情（地点、日期、时间、方法）。如在飞行中
未采取灭虫措施，提供最近一次灭虫的详情 

....................................................................................................................................................... 

....................................................................................................................................................... 

签字（如要求）：......................................................................................................................... 

 有关的机组人员 

 

第八次全体会议，2005年 5月 23日 

A58/VR/8 
 
 
 
 

=       =       = 

                                                 
1 一次非正式工作小组在政府间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期间举行会议，建议对本文件作出若干修改，并由世卫组织

转交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供适当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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